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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 

1.政策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发〔2007〕13 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

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甘政发〔2007〕79 号）《甘肃省财政

厅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发〈甘肃

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19〕60 号）。 

2.资金来源：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 

3.范围和标准：奖励纳入全省招生计划内的普通高校全日制

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

每人每年 8000 元。 

4.资助方式：每年 12月 31日前一次性发放至学生银行卡中。 

5.注意事项 

（1）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学生为高校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含

二年级）的学生。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

国家励志奖学金。 

（2）从 2019 年起只扩面不提标，增加的名额全部用于奖励

特别优秀的全日制高职院校学生。 

（3）各高校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维护国家奖学金的最高



荣誉地位，充分发挥国家奖学金的激励、引导作用。 

二、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1.政策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发〔2007〕13 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

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甘政发〔2007〕79 号）《甘肃省财政

厅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发〈甘肃

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19〕60 号）。 

2.资金来源：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 

3.范围和标准：奖励资助纳入全省招生计划内的普通高校全

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每年 5000 元。 

4.资助方式：每年 12月 31日前一次性发放至学生银行卡中。 

5.注意事项： 

（1）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为高校在校生中二年级以

上（含二年级）的学生。同一学年内，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

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

家奖学金。 

（2）从 2019 年起，提高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覆盖

面，奖励标准不变。 



三、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1.政策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发〔2007〕13 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

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甘政发〔2007〕79 号）《甘肃省财政

厅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发〈甘肃

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19〕60 号）。 

2.资金来源：由中央与地方按 8：2 比例分担，地方分担部分，

按高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承担。 

3.范围和标准：资助纳入全省招生计划内的普通高校全日制

本专科（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中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从 2019 年春季学期起，平均资助标准从每人

每年 3000 元提高到 3300 元。  

4.资助方式：按月发放至学生银行卡。 

5.注意事项 

（1）在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同

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 

（2）省属高校公费师范生，不再同时获得国家助学金。 

（3）资助档次可分为 2—3 档，资助标准在每生每年

2300—4300 元范围内确定，其中分为 2 档的标准为每生每年



2300 元和 4300 元，分为 3 档的标准为每生每年 2300 元、3300

元和 4300 元。 

（4）不得截留、挤占或者在学期末一次性发放。 

（5）2019 年春季学期已经毕业的学生必须补发到位。 

（5）对困难学生认定“取消盖章、由本人承诺”等新政策新规

定要加强理解和执行。 

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政策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发〔2007〕13 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

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甘政发〔2007〕79 号）《财政部 教

育部 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试点的通知》（财教〔2007〕135 号）《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

省教育厅 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关于开展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试点工作的通知》（甘财教〔2007〕78 号）《甘肃省教

育厅甘肃省财政厅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关于印发〈甘肃

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暂行办

法〉的通知》（甘教厅〔2009〕74 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批转省教育厅关于创新和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机

制实施意见的通知》（甘政办发〔2009〕236 号）。 

2.资金来源：国家开发银行贷款  



3.范围和标准：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

不超过 8000 元，且不低于 1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

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 元，且不低于 1000 元。贷款期

限为学制加 13 年，最长不超过 20 年。借款学生在读期间的

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后三年间为还本宽限期（只

还利息，不还本金）。 

4.注意事项 

（1）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办理，按年度申请、审批和

发放。  

（2）从 2019 年起，办理贷款时，不得再额外要求学生提供

各类贫困证明，学生做出书面承诺即可。 

五、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 

1.政策依据：《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军区司令

部关于转发〈应征入伍服义务兵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

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的通知 》（甘财教〔2009〕60 号）

《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军区司令部关于转

发〈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在校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及退役复学后学费资助暂行办法〉的通知》（甘财

教〔2011〕279 号）《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甘肃省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发〈甘肃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甘财教〔2019〕60 号）。 



2.资金来源：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 

3.范围和标准：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直接招收为士官、

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省属高校学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学费减免，标准为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 

4.资助方式：学费补偿的资助资金发放至学生银行卡，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的资助资金一次性汇至学生指定的地址或账

户。 

5.注意事项 

（1）要避免重复资助，只享受一个学段的资助。 

（2）退役士兵学费减免是社会上的退役入学，参加正式高

考或单招； 

（3）自主就业要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退役时间在一年

以前，须满 12 个月。 

（4）扩招高职学生资助，按现有文件执行，必须要一年以

上，退役时间没有规定，大龄学生也在资助之列。 

六、基层就业国家助学贷款和学费代偿 

1.政策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发〔2007〕13 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

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甘政发〔2007〕79 号）《甘肃省财政



厅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发〈甘肃

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19〕60 号）。  

2.资金来源：按照高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承担。 

3.范围和标准：省属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我省艰苦边

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达到规定年限的，对其国家助

学贷款缴纳的学费进行分阶段代偿。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

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 

4.资助方式：学费补偿的资助资金发放至学生银行卡，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的资助资金一次性汇至学生指定的地址或账

户。 

5.注意事项 

（1）基层单位指：我省乡镇以下（不含县政府所在地）农

村中小学校、国有农（林、牧、渔）场、农机推广站、畜牧

兽医站、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乡镇文化站、养老

服务机构等基层单位。 

（2）代偿补助实行分类分年度发放办法，在四类、五类艰

苦边远地区的单位参加工作满三年且连续考核称职的，按照

代偿资金的 50％给予补助，以后每增加一年，增发 25％的

代偿资金；三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满五年且连续考核称职的，

按照代偿资金的 50％给予补助，以后每增加一年，增发 25％

的代偿资金。 



我省三类地区为（10 个）：张家川县、镇原县、华池县、环

县、东乡县、临潭县、卓尼县、舟曲县、夏河县、迭部县。

四类地区为（6 个）：肃北县、阿克塞县、肃南县、天祝县、

碌曲县、玛曲县。 

七、大学生村官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甘肃省资助项目） 

1.政策依据：《甘肃省大学生村官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管理

办法》（甘财教〔2014〕227 号）《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

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发〈甘肃省学生资助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19〕60 号）。 

2.资金来源：由省级和所在服务地县级财政按照 6:4 比例承

担。 

3.范围和标准：在我省乡镇行政村工作达到 3 年及以上(甘南

州为 2 年及以上)且连续考核称职的大学生村官，可获得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6000 元。 

4.资助方式：一次性汇至学生指定的地址或账户。  

5.注意事项：2008 年和 2009 年的大学生村官如申请助学贷

款代偿，必须至今还在岗。2010 年以后（含 2010 年）的大

学生村官可直接申请贷款代偿。 

八、高职（专科）院校学生减免学费和书本费（甘肃省资助

项目） 

1.政策依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 年为民



办实事项目实施方案>通知》（甘政办发〔2016〕26 号）《甘

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

发〈甘肃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19〕

60 号） 

2.资金来源及性质：属于省级教育领域扶贫资金。上年 12 月

底前一次性下达当年的资金，当年 11 月底前依据各地实际

落实情况进行资金清算。所需资金全部由省级财政承担。 

3.范围和标准：从 2015 年秋季学期起，在脱贫攻坚和脱贫攻

坚政策延续阶段，对具有省内高职（专科）院校正式注册学

籍且正常在校就读的 58 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和 17 个插花型贫

困县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减免学费和书本费，每生每年

5000 元，其中学费 4500 元，书本费 500 元。 

4.资助方式：2020 年秋季学期以前，按照 5000 元标准一次

性发放到学生家庭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中。从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始，按学期发放到学生家庭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一卡通”中。 

5.注意事项 

（1）我省从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始，省内高职(专科)院校录

取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由省上统一做审核认定，学生本

人不再需要到生源地扶贫部门做审核认定。 

（2）各高职（专科）院校要准确、及时提供在校学生信息，



以便省资助中心协调省扶贫办尽快比对出受助学生名单，并

下达至各市州、县区，精准、有效、及时落实政策。 

 九、新生入学路费资助 

1.政策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发〔2007〕13 号）。 

2.资金来源：由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承担。 

3.范围和标准：当年考入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就

读本省院校的新生每人 500 元，就读省外院校的新生每人

1000 元。 

4.资助方式：秋季入学前发放至学生或家长银行卡。 

5.注意事项：该资助项目并非覆盖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

生，每年省上需根据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分配给甘肃的资助

金额，按比例分配至各市（州）或县（市、区），重点向连

片特困县及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附 1.勤工助学。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时间原则上每周不超

过 8 小时，每月不超过 40 小时，寒暑假可适当延长。校内

固定岗位按月计酬，每月 40 个工时，酬金原则上以不低于

最低工资标准或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计酬基准，可适当

上下浮动。校内临时岗位酬金原则上不低于每小时 12 元人

民币。在安排勤工助学岗位时，优先考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供养、孤残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确保勤工助学酬金标准不降低。 

附 2.学校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经费用于学生资助。民办学校应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不少于 5％的资金，用于奖励和资助学生。 

  

 

 


